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尉氏县统计局依法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

尉统检通〔    〕  号


[被检查单位/个体工商户名称]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为维护统计工作秩序、保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，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开展依法统计执法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 检查时间：20  年 月 日至20  年 月 日（具体时间以现场通知为准，如需调整请提前3个工作日与我局联系）
2. 检查范围      年度至      年度[具体统计专业，如工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劳动工资、农业]相关统计调查项目 
3. 检查内容：统计报表填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；统计原始记录与台账的建立及保管情况；统计法律法规及制度的执行情况；统计人员资质及培训情况
4. 需配合提供材料：
◦ 相关年度统计报表、基层表及电子数据
◦ 统计原始凭证（如财务报表、合同、出入库单、考勤表等）
◦ 统计台账及管理制度文件
◦ 统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、培训证明
5. 检查人员：   （执法证号：      ）、      （执法证号：      ）
6. 联系方式：联系人     ，联系电话        
请你单位指定专人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上述材料，不得拒绝、阻碍检查或隐瞒真实情况。若逾期不配合，我局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。

尉氏县统计局（公章）
20  年 月 日












尉氏县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告知书

尉统检告〔    〕  号


[被检查单位/个体工商户名称]：
你单位已进入统计执法检查现场核查阶段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就检查相关权利义务告知如下：
1. 你单位有权要求检查人员出示执法证件，对无执法证件或执法证件无效的，有权拒绝接受检查。
2. 你单位有权陈述事实、申辩理由，对检查认定的事实有异议的，可当场提出并提供佐证材料。
3. 你单位有权对检查人员的违法违规执法行为进行举报（举报电话           ）。
4. 你单位应当配合检查人员开展工作，如实回答询问、提供相关资料，不得伪造、隐匿、销毁证据，不得转移、隐匿涉案财物。
5. 若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统计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依法告知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享有的听证、复议、诉讼权利。
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你单位留存，一份由我局归档。



检查人员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  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

被检查单位确认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











尉氏县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现场检查笔录

检查文书编号：尉统检笔〔    〕  号

项目 内容 
被检查单位名称 [全称]：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检查地址 [详细地址，如XX路XX号XX楼层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时间 20  年  月  日   时  分至  时  分 
检查人员   （执法证号：     ）、   （执法证号：        ） 
     记录人员     
在场人员 [被检查单位陪同人员姓名及职务，如：张三（财务总监）]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情况记录：
1. 检查人员于  时  分到达现场，出示执法证件（证号    、    ），告知检查目的及权利义务，被检查单位无异议并配合检查。
2. 查阅你单位    年  月 《[具体统计报表名称，如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报表（B204-1表）]》，报表中“[具体指标，如主营业务收入]”填报数据为  万元，与同期财务报表（利润表）中对应数据    万元符/不符，差异金额    万元，相关资料已复印留存
3. 核查统计台账，发现你单位建立/未建立《[具体台账名称，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台账]》，符合/不符合《统计台账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。
4. 检查统计人员资质，负责劳动工资统计的XX未提供统计从业资格证书，自述未参加202年度统计业务培训，相关情况已记录（详见询问笔录）。
5. 现场拍摄    区域（如财务档案存放处）照片   张，用于佐证资料存放及检查过程，照片已标注编号并由被检查单位确认。

被检查单位意见：

□ 对上述检查记录内容无异议，情况属实
□ 有异议，具体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字确认：      

被检查单位负责人/在场人员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检查人员（签字）：、
记录人员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（本笔录一式两份，被检查单位、检查机关各执一份）

尉氏县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询问笔录

询问文书编号：尉统询〔    〕  号
项目 内容 
询问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   时   分至  时  分 
询问地点 [如被检查单位会议室/尉氏县统计局XX办公室] 
询问人    （执法证号：    ）、   （执法证号：    ） 
记录人     
被询问人 姓名：     性别：    年龄：    职务：        
联系电话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[被询问人所属单位全称] 

询问内容：

问：我们是尉氏县统计局执法人员（出示执法证），现就你单位统计工作进行询问，请你如实回答，是否清楚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问：你在单位主要负责什么工作？是否参与统计报表填报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问：你单位    年  月《[具体统计报表名称]》中“[具体指标]”数据是如何填报的？依据什么材料填报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问：为何该指标填报数据与财务报表数据存在差异（差异金额XX万元）？是否知晓统计数据需与原始凭证一致的规定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问：你单位是否建立了[具体统计台账名称]？若未建立，原因是什么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问：你是否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？最近一次参加统计业务培训是什么时候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问：以上询问内容是否属实？是否还有补充说明？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签字确认：

被询问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注：“以上笔录我已阅读，与我陈述内容一致”
日期：XXXX年XX月XX日

询问人（签字）：、
记录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日期：XXXX年XX月XX日

（本笔录一式两份，被询问人、询问机关各执一份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尉氏县统计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

尉统保通〔    〕  号

[被检查单位/个体工商户名称]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局在对你单位开展统计执法检查中，发现你单位持有与涉嫌统计违法行为相关的证据材料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决定对下列证据予以先行登记保存。
1. 登记保存证据清单：
序号     证据名称               规格/数量    证据类型         备注 
1    年  月《[统计报表名称]》 1份（纸质）     书证        加盖单位公章 
2 年度 月份财务报表（利润表） 1份（复印件）  书证      标注差异数据页 
3   统计人员考勤及工资核算表 1册（共  页）  书证     涉及     季度劳动工资统计 
4   统计报表填报电子数据  1份（U盘存储） 电子数据  存储路径：   文件夹 

2. 保存期限：自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（共计7日）
3. 保存地点：[如尉氏县统计局  办公室/被检查单位指定保管场所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保存要求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◦ 保存期间，你单位不得损毁、转移、隐匿、篡改上述证据，不得使用存储电子数据的设备。
◦ 若保存地点为你单位场所，需指定专人负责保管，并在我局核查时予以配合。
◦ 保存期限届满前，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（如解除保存、移送相关部门等）。
5. 权利告知：你单位对本通知书不服的，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

尉氏县统计局（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签收栏：
本单位已收到《尉氏县统计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》（尉统保通〔XXXX〕XX号）及所附证据清单，清单内容与收到的证据一致。
被检查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签收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（本通知书一式两份，被检查单位、检查机关各执一份）

